关于加快廉租房建设的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水平得到巨大改善，人均居住面积成倍增长。住房制度改革后，住房完全进入市场化，低收入家庭依赖自身能力购置一套住房已成为一种奢求，微薄的收入除保证基本生活开支外，随着物价指数的提升，即使倾其一生的积蓄都难以实现。当今世界，住房难题几乎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平民百姓，即使在发达国家，“居者有其房”也不是所有人单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国家建设部要求，全国所有市县在2008年年底前必须建立“廉租房制度”。廉租房制度，是政府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保障的对象是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即对具有本市非农业常住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和其他需保障的特殊家庭，提供租金补贴或以低廉租金配租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普通住宅，保证其住房达到社会最低生活标准。这是国家由“国家保障”向“市场建设”转移、再由“市场供应”到“社会保障”加强的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是政府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民生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虽然我市针对城镇低收入家庭推行了经济适用房、小产权房等，但其价格也使他们望而却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能满足那些完全没有购房能力的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需求，其既不经济又不适用的特征，使得这一政府公共福利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帮助到低收入人群。2009年9月我市开工建设廉租房建设1900套，2010年计划建造2210套，与同期建设和计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仍有不少的差距。所以，减少或叫停经济适用房、小产权房建设，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以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来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廉租房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但需要政府的补贴资金，更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机制，需要有关部门的广泛调查研究，要不断探索完善廉租房政策和管理制度，尤其是廉租房分配的后期管理和退出机制问题，形成好的体制机制，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把房子租给真正需要的群众。
相信廉租房的建设会对我市的市政建设、棚户区改造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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